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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臺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會員自辦主題進修團體補助辦法 
113年 12月 26日第七屆第 10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壹、宗旨：考量本會會員眾多，專業領域與進修目標多元，為促進會員學習與交流機

會，特制定本辦法。 

貳、申請資格： 

一、本會 114年有效會員 

二、114年度補助辦法受理申請總人次為 300名，額滿為止。 

三、每位有效會員僅能參與乙次當年度補助辦法。 

參、執行流程： 

一、114年 01月上旬公告本辦法於本會官網與會員電子報，由各組聯絡人代表

提出申請。 

二、依照下表的截止收件日期安排至繼續教育組進行審核。 

截止收件日期 

(以小組聯絡人 email時間為準) 
可受理活動日期 繼續教育組審核 

114/2/28(五)  114/5/1(四)-11/30(日) 3月 

114/3/31(一) 114/6/1(日)-11/30(日) 4月 

114/4/30(三) 114/7/1(二)-11/30(日) 5月 

114/5/31(六) 114/8/1(五)-11/30(日) 6月 

114/6/30(一) 114/9/1(一)-11/30(日) 7月 

114/7/31(四) 114/10/1(三)-11/30(日) 8月 

114/8/31(日) 114/11/1(六)-11/30(日) 9月 

114/9/28(日) 

*此梯次不克受理 

協助申請繼續教育積分* 

114/11/1(六)-11/30(日) 10月 

三、繼續教育組審核結束後 3-5個工作天，秘書處將以 email通知聯絡人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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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審核。聯絡人須於指定時限內，回覆告知已收到秘書處通知並將如實完成

活動，逾時視為棄權。 

四、通過審核的團體，請如實完成活動。活動結束後起 14個工作天內務必提交

結案相關文件與費用單據，逾時不候。 

五、秘書處收到結案相關文件與費用單據後，經檢查確認無誤，將於次月份月

底將匯款至指定帳戶(遇例假日提前)。 

六、若部分結案文件具有爭議性，秘書處將提交至繼續教育組討論是否通過結

案與發放補助。 

七、前次未通過審核之團體，會員亦可再次籌組申請。 

肆、實施方式： 

一、需推舉其中一位組員作為聯絡人，負責處理各項事務並作為與秘書處聯繫

的窗口，擔任聯絡人之會員並不會有額外補助。 

二、申請類別與人數限制 

1.心理諮商相關書籍讀書會 

(1)小組成員一起使用心理諮商相關書籍進行研討與交流 

(2)選書參考考選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考試-專業課程科目

列表，書籍主題是否符合其中一項課程科目內涵；或是書籍於中文書書籍分

類為心理學、心理諮商/治療、心理勵志等，且應為正規專業人士所著之書

籍。另外小組須提出具體說明預期所選書籍對於自身專業的提升或是對於實

務工作的幫助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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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至少 3人(包含 3人)為一組。(此部分為 114年試行辦理，未來將再依照

實際執行狀況評估與調整。) 

2.專題講座/課程/研習/工作坊 

(1)學經歷與小組申請主題相符的專業講師為全體小組成員進行心理諮商相關

主題教學。 

(2)至少 5人(包含 5人)為一組。 

3.團體督導 

(1)專業督導為全體小組成員進行督導。 

(2)至少 5人(包含 5人)為一組。 

三、全體小組成員應依照計畫內容與日期，全程一起參與活動。 

四、任何活動皆僅限小組成員內部參與，不可對外開放其他人士免費參與。 

五、不可利用本計畫自行衍生營利用途，一經發現者將取消補助或須退還補

助。且若此辦法未來再實施，全組成員將不具申請資格。例如小組通過「專題

講座/課程/研習/工作坊」類別的補助申請後，私自對外招收其他人士付費報名

課程。 

伍、審核標準： 

一、活動內容是否具體明確且符合本辦法宗旨與規範 

二、活動規劃之完整與可行性 

陸、補助項目： 

一、小組總人數乘以 700元即為該團體補助經費上限。(例如團體 A人數共 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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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團體 A補助經費上限為 4,200元，團體 A可使用 4,200元以內的預算安排團體

活動相關支出。) 

二、以團體為單位核銷，金額統一匯款至聯絡人帳戶。  

三、本辦法可補助團體活動支出項目如下所列，由聯絡人代表繳交領據正本申

請結案 

1.講師費：活動結束後講師需親簽領據，領據格式將以本會規定為準 

2.書籍費：收據需有本會抬頭統編，並且檢附書籍購買明細(包含書名、金

額、數量)，紙本書或電子書不拘 

3.場地費：收據需有本會抬頭統編 

4.講義影印費：收據需有本會抬頭統編 

5.活動相關媒材費：收據需有本會抬頭統編，並且檢附商品購買明細 

四、繼續教育積分： 

1.小組可自行決定是否提交繼續教育積分相關指定文件，由本會協助向積分

審查單位(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提出積分申請與積分登錄。至於積分

審查是否通過由積分審查單位議決，本會並無義務負責。 

2.若小組申請類別為「心理諮商相關書籍讀書會」，僅有小組成員互相研討

與交流，並未聘請專業講師，無法提出積分申請。 

柒、結案文件： 

一、組員親簽之結案申請表 

二、辦理實體活動，組員需親簽完成簽到退表；辦理線上活動，請下載線上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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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紀錄的進離線報表並將時間紀錄填入簽到退表 

三、辦理實體活動，請拍攝合照並加註人名；辦理線上活動，請開啟視訊鏡頭

截圖合照並加註人名。(辦理心理諮商相關書籍讀書會，建議可拿著書籍拍攝合

照) 

四、核銷費用的單據正本(參考 陸、補助項目) 

（非必要）五、繼續教育積分相關文件 

捌、變更活動項目：變更項目與對應說明如下表所列 

項目 說明 

活動類別、主題、

內容、講師 

1. 需重新送件申請，參考(參、執行流程→二)表列截止收件日期。 

2. 申請類別為「心理諮商相關書籍讀書會」，變更活動用書亦納入此

規定，需重新送件申請。 

3. 規劃內容和申請補助項目包含「活動相關媒材費」，變更媒材亦納

入此規定，需重新送件申請。 

活動日期 1. 延後辦理 

(1)請於「原定活動日期」的至少 3個工作日以前提出(變更活動項目

申請表)。 

(2)完成申請後，將重新核定結案文件繳交期限。 

舉例：原定活動日期為 113/5/1(三)，想要變更為 113/5/3(五)，應

於 113/4/26(五)以前提出。 

 

2. 提前辦理 

(1)請於「新的活動日期」的至少 3個工作日以前提出(變更活動項目

申請表)。 

(2)完成申請後，將重新核定結案文件繳交期限。 

舉例：原定活動日期為 113/5/3(五)，新的活動日期 113/5/1(三)，

應於 113/4/26(五)以前提出 

 

活動時段 活動日期不變、只有變更活動時段，請於「預定活動日期」的至少 3

個工作日以前提出(變更活動項目申請表)。 

舉例：預定活動日期為 113/5/1(三)上午，想要變更為 113/5/1(三)下

午，應於 113/4/26(五)以前提出 

形式（實體/線上） 不需要事前提出(變更活動項目申請表)，結案文件符合指定活動形式

相關要求即可 

組員更換 組員於活動辦理前退會或因故退出團體，可遞補同額組員，組員資格

請參考(貳、申請資格 / 肆、實施方式-二、申請類別與人數限制)，

並請於「預定活動日期」的至少 3個工作日以前提出(變更活動項目申

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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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預定活動日期為 113/5/1(三)，應於 113/4/26(五)以前提出 

組員退出 組員於活動辦理前因故退出團體，剩餘組員人數是否符合(肆、實施方

式-二、申請類別與人數限制)之規定 

1.仍符合 

(1)請於「預定活動日期」的至少 3個工作日以前提出(變更活動項目

申請表)。 

舉例：預定活動日期為 113/5/1(三)，應於 113/4/26(五)以前提出 

(2)完成申請後，退出者仍具此補助辦法之申請資格，有若公告仍有剩

餘可申請總人次，可重新籌組團體並且送件申請，請參考(參、執行流

程→二)表列截止收件日期。 

 

2.不符合 

請參考(玖、終止活動) 

組員退會 組員於活動辦理前退會導致失去此補助辦法之資格 

1.剩餘組員人數仍符合(肆、實施方式-二、申請類別與人數限制)之規

定，於結案申請表時說明即可。 

 

2.剩餘組員人數不符合(肆、實施方式-二、申請類別與人數限制)之規

定，請參考(玖、終止活動) 
 

玖、終止活動：通過審核之組別，未能如實完成計畫，則需提交終止計畫申請表。 

申請狀態 說明 

事前申請 1.於「預定活動日期」的至少 3個工作日以前提出 

舉例：預定活動日期為 113/5/1(三)，應於 113/4/26(五)以前提出 

2.計畫准許提前終止後，即不核發補助款項。 

3.計畫准許提前終止後，若公告仍有剩餘可申請總人次，全體組員可重新籌

組團體並且送件申請，請參考(參、執行流程→二)表列截止收件日期。 

事後備查 1. 於「預定活動日期」後的 7個工作日以內提出 

舉例：預定活動日期為 113/5/1(三)，應於 113/5/10(五)以前提出 

2. 計畫終止經本會備查後，即不核發補助款項。 

3. 計畫終止原因為「特定組員活動當日缺席，導致剩餘出席組員人數不符合

(肆、實施方式-二、申請類別與人數限制)之規定」，則取消該名缺席組員

今年度與下一個具有有效會籍年度之補助辦法申請資格；若公告仍有剩餘

可申請總人次，其餘組員可重新籌組團體並且送件申請，請參考(參、執

行流程→二)表列截止收件日期。 

 

4. 計畫終止原因為「逾期結案」、「未執行活動」，則取消全體組員今年度與

下一個具有有效會籍年度之補助辦法申請資格。 
 

拾、注意事項： 

一、文件提出日期以 email寄達時間戳記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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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依照辦法如實執行，包含未依照規定申請變更活動項目或終止活動、逾

期繳交結案文件、未執行活動等情事，或特殊狀況經繼續教育組認定後，

不符合補助辦法規定者，一律無法獲得補助費用，並且取消今年度與下一

個具有有效會籍年度之補助辦法申請資格。 

拾壹、本辦法經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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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說明 參照辦法 

1.若團體活動辦理期間，組內成員任何業務溝通糾紛，本會恕不介

入調解。例如聯絡人收到補助後沒有分攤給組員。 

肆、實施方式 

2.組員或聯絡人可同時擔任帶領人/導讀人、講師、督導，並且申

請核銷講師費。 

貳、申請資格 

肆、實施方式 

陸、補助項目 

3.收據資訊 

統編：21729646 

抬頭：社團法人臺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 

(抬頭若有錯字，例如「台」或「工」或「会」皆不受理) 

陸、補助項目 

4.考量計畫項目限制，團體報名參加任何付費活動、交通費、住宿

費、餐費、線上軟體費等項目皆無法補助。 

陸、補助項目 

5.如果總支出超過預算，超出的金額須由成員自行負擔。例如團體

總預算為 6,000元，場地租借費為 8,000元，本會將補助 6,000

元，超過總預算的 2,000元由成員自行負擔。 

陸、補助項目 

6.如果總支出低於預算，剩餘的金額即視為放棄使用。例如團體總

預算為 6,000元，場地租借費為 5,000元與講義影印費為 500 元，

本會將補助 5,500元，團體未使用的 500元即視為放棄使用。 

陸、補助項目 

7.如果預計支付講師費 4,000元，團體總預算為 3,000元，表示本

會補助金額為 3,000元、小組自行負擔 1,000元，向本會申請核銷

之講師費領據金額請編輯為 3,000元。 

陸、補助項目 

8.所有組員參與活動的形式應盡量相同，例如全員親自出席或全員

線上參與。如果臨時部分組員參與形式異動，結案時應繳交佐證符

合出席狀態的文件，例如臨時有一名組員視訊參與，其出席紀錄應

比照線上參與之要求，下載線上軟體紀錄的進離線報表並將時間紀

柒、結案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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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填入簽到退表，以及開啟視訊鏡頭截圖合照並加註人名。 

9.因故被認定取消今年度與下一個具有有效會籍年度之補助辦法申

請資格。例如 113年 6月通過繼續教育組審核並且預計 7月執行活

動，但是 7月並未如實執行，同年 8月退會，後續又於 116年重新

入會。依照辦法規定，該會員並不具有 113年和 116年之補助辦法

申請資格。 

玖、終止活動 

拾、注意事項 

10.以上未盡事宜，按本會公告辦理。請主動洽詢本會並按本會後

續指示辦理。 

 

 

 

 

 

 

 

 

 

 

 

 

 

 

 

 

 

 

 

 

 

 

 

 

 

 

 

 

 


